


(市、区),涉及我县沁河镇、王和镇、景凤镇共 3 个项目。

（一）受益对象。主要面向我县城乡就业困难群体，优先吸

纳带动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含易地搬迁脱贫人口）、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和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

人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二）重点支持的建设领域和建设内容。聚焦农业农村和城

乡融合发展领域，同步围绕适合推广以工代赈的巡护道路、零星

沙化土地治理、灾后恢复重建、易地搬迁安置区和消费帮扶产区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重点支持技术门槛较低、务工技能要

求不高、用工量大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

（三）资金使用。以工代赈中央资金严格按照《国家以工代

赈管理办法》和《山西省以工代赈管理实施细则》明确的以工代

赈专项资金投向范围使用，重点用于发放参与项目建设劳动者的

劳务报酬。并与灾后应急恢复、高标准农田、和美乡村建设、生

态保护修复、“三北”工程等领域项目做好统筹，防止重复申请

和使用中央投资，严格防范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工代赈项

目实施中的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管护岗位开发等工作任务，由

各乡镇统筹相关财政资金及社会帮扶资金、企业投资等予以支

持，不得使用申请的中央资金。因招投标、竣工决算等环节产生

结余的以工代赈专项资金必须用于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或采取以

工代赈方式实施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我单位按程序

报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并报省、市发展改革委备案后方可调整



使用。

二、项目实施

（一）坚守初心。各乡镇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工代赈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以工代赈加

力扩围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行动方案》《关于进一步统筹推进

“硬投资”和“软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以工代赈工作的指导

意见》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有关规定及我省《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三年实施方案》等要求，深刻把握以工代赈

“工程是手段、赈济是目的”“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

是根本目标”的政策内涵，规范组织实施，加强项目管理，确保

以工代赈政策初心落实落地。

（二）落实责任。各乡镇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建

设管理的主体责任，积极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严格按照批复组织

项目建设，及时准确上报进度数据和信息，保障项目按期建成发

挥效益。

（三）抓紧开工。各乡镇要将项目开工准备工作并联推进，

全力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项目应在资金下

达后的 18 个月内组织当地群众完成项目建设。要落实招标投标

法和我省《以工代赈项目采用灵活方式发包实施办法(试行)》有

关要求，将项目灵活发包给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的村级劳务合作

社、劳务公司、项目理事会或县乡两级政府领办的乡村建设公司、



劳务公司等新型建设主体，创新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的劳务组织模

式，充分组织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四)规范建设。各乡镇要严格按照批准项目的名称、内容和

规模进行建设，严禁将中央预算内投资截留、挤占或挪作他用，

项目建设所需其他资金要确保足额及时到位。严禁未经批准擅自

变更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如确需调整，须按程序报批。要在项

目可研报告、项目概算(预算)表、项目批复文件、施工合同、竣

工验收报告体现劳务报酬发放标准或额度，确保以工代赈项目劳

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达到 40%以上。

三、加强监管

(一)直接监管。各乡镇要自觉接受各级监管部门和监管责任

人的监督检查，对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要积极整改，并及时向有

关部门报送整改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三同时”要求，强化全过程工程质量措施和安全监督管理，

有效杜绝安全生产事故。

(二)强化调度。列入本批计划的项目，均纳入国家重大建设

项目库监管体系，各乡镇要严格做好项目信息数据填报工作，提

高填报数据质量，并于每月 10 日前将项目开工情况、投资完成

情况、工程形象进度等数据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报送。国家

和省发展改革委将进行在线监测，并重点聚焦项目开工进度、吸

纳群众务工人数、发放劳务报酬规模等实施效果开展线下调度监

测，监测结果将作为后续投资安排的重要参考。



(三)督导推进。对于前期工作推进慢的项目，我局将加大监

督检查工作力度，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检查项目

管理、资金使用、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群众务工组织、劳务报

酬发放等。对于投资计划执行不力的项目，省发改委将按照有关

规定对有关单位实施处罚，并视情节轻重采取通报、约谈、暂停

或缩减年度投资等方式对相关市县予以惩戒。

四、绩效目标

本批计划的总体绩效目标是：支持有关地区聚焦农业农村和

城乡融合发展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围绕适合推广以工代赈

的巡护道路、零星沙化土地治理、灾后恢复重建、易地搬迁安置

区和消费帮扶产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实施一批以工代赈

项目，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

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脱贫

人口、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

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各乡镇要加强对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的管理，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五、其他要求

各乡镇要抓紧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积极组织动员当地群众参

与工程建设，加快项目组织实施，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并积极

探索数智化手段，确保劳务报酬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要加大推广

以工代赈方式力度，在本乡镇推动实施更多采用以工代赈方式项

目，进一步延伸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作用。





附件1

长治市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

序
号

市
县（市
、区）

是否为
本省方
案明确
的重点
县（是
/否）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汇总

建设内容汇总
拟开工日
期（年
月）

拟完工日
期（年
月）

投资类别

总投资
已下达
投资

累计完
成投资

本次申
请投资

部门和
地方采
取的资
金安排
方式

项目
（法

人）单
位

项目责
任人

日常监
管直接
责任单

位

日常监
管直接
责任单
位监管
责任人

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务工人数

预计发
放劳务
报酬金

额

预计培
训务工
群众人
数（非
人次）

预计设
置公益
性岗位
个数

所采取
的综合
赈济模
式类型
（公益
类产业
类）

备注
总人数

其中，
返乡农
民工

脱贫人
口和防
返贫监
测对象

其他农
村低收
入人口

城镇相
关失业
人员

家庭经
济困难
高校毕
业生

退役军
人

残疾人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万元） （人） （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总投资 2318 

593 169 21 231 89 50 33 0 878 564 12

中央预算内投资 2094 2094 

地方预算内投资 0 

其他地方财政性建设资金 0 

其他投资 224 

1 长治市 沁源县 是

沁源县景凤
镇红源村、
琴峪村、永
盛村农村基
础设施以工
代赈建设项

目

新建

新建排水管
网 道 路 改
造，砌筑挡
土墙等

新建污水管网6026米及附属
构 筑 物 ； 修 建 雨 水 管
100米，改造村庄道路2131
米 ，其 中 1-3.5 米 宽 道 路
1949米，3.5-4.5米宽道路
长度182米。新建毛石混凝
土挡土墙472米，2472.53立
方米等

2026年5月 2027年9月

总投资 830 

直接投
资

沁源县
景凤镇
人民政

府

王立江

沁源县发
展改革和
科学技术

局

王江荣 204 12 6 168 9 5 4 0 316 204 4 公益类

中央预算内投资 750 750 

地方预算内投资 0 

其他地方财政性建设资金 0 

其他投资 80 

2 长治市 沁源县 是

沁源县沁河
镇（城南

村）2026年
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以工
代赈项目

新建

道路改造、
场地硬化、
排水管网改
造、道路排
水边沟及挡
墙等

道路改造1724米，宽3.5米
、场地硬化改造7430平米、
排水管网改造1699米、排水
沟1513米及挡墙1314米等

2026年5月 2027年9月

总投资 887 

直接投
资

沁源县
沁河镇
镇人民
政府

杜嘉

沁源县发
展改革和
科学技术

局

王江荣 257 117 8 0 70 40 22 0 341 257 4 公益类

中央预算内投资 814 814 

地方预算内投资 0 

其他地方财政性建设资金 0 

其他投资 73 

3 长治市 沁源县 是

沁源县王和
镇松树村

2026年河道
治理工程以
工代赈项目

新建
新 建 挡 土
墙，河道清
淤等

新建挡土墙总长1092米，河
道清淤长400米，宽30米，
厚0.5米，清淤横断面面积
15平方米等

2026年5月 2027年9月

总投资 601 

直接投
资

沁源县
王和镇
人民政

府

郑之川

沁源县发
展改革和
科学技术

局

王江荣 132 40 7 63 10 5 7 0 221 103 4 公益类

中央预算内投资 530 530 

地方预算内投资 0 

其他地方财政性建设资金 0 

其他投资 71 



附件2-1

沁源县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绩效目标汇总表

（2026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全县

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2094

总
体    
目    
标

    在沁河镇、王和镇、景凤镇等3个乡镇共实施3个以工代赈项目。在确保劳务
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
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体和其他城乡就业
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
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
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1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

比例
≤1%



附件2-2

沁源县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绩效目标分县表

（2026年度）

专项名称
沁源县景凤镇红源村、琴峪村、永盛村农村基础

设施以工代赈建设项目

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源县（景凤镇）

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750

总
体    
目    
标

    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40%的基础上，尽可能
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
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
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
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1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

比例
≤1%



附件2-3

沁源县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绩效目标分县表

（2026年度）

专项名称
沁源县沁河镇（城南村）2026年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源县（沁河镇）

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14

总
体    
目    
标

    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40%的基础上，尽可能
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
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
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
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1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

比例
≤1%



附件2-4

沁源县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绩效目标分县表

（2026年度）

专项名称
沁源县王和镇松树村2026年河道治理工程

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源县（王和镇）

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30

总
体    
目    
标

    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40%的基础上，尽可能
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
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
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
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1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

比例
≤1%


